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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4】00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26 日，你公司提交披露 2023 年度业绩预告称，预计 2023 年度净利润为

负，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以下简称扣除

后营业收入）为 1.25 亿元。鉴于公司 2023 年财务数据对公司具有较大影响，根据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 亿元，同比下降约 22%，扣除后

营业收入为 1.25 亿元。近 3 年，公司扣非前后净利润持续亏损，营业收入持续下滑。请公

司：（1）区分产品类别披露主营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开展期限、采购及销售模式、收入确

认方式等，说明是否为贸易业务；（2）各业务板块的主要供应商和客户名称、所涉关联关系、

业务内容及报告期内变化情况，结合主要合同条款及公司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情况，说明报

告期内业务收入确认的依据及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提前确认

收入的情形；（3）结合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变化趋势，说明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并充分提示风险。 

2.请公司补充披露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及其具体情况，并逐条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有关

规定，说明公司未扣除收入的相关业务是否存在应扣除收入未按规定扣除的情况。如扣除后

的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请公司充

分提示相关风险。 

3.请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

则要求，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制定必要、可行、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详细记录相



关事项，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并对公司收入扣除情况审慎发

表专项意见。 

4.公司应当高度重视 2023 年年报编制和披露工作，积极配合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

按期对外披露年报，并确保年报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披露，于 5 个交易日内回复，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你

公司董事会应当勤勉尽责，认真落实本函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保护投资者

权益。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问询函》内容逐项落实回复并及时披露。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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